
临淄区金岭卫生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1.1 编制目的

及时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卫生院制订本预案。

1.3 工作原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统一领导，明确职责；依法处置，科学规范；反应及时，措施果断的原则。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金岭镇范围内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突发公卫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李俊萍
副组长：王福良、宋飞、段光临
成  员：李聪聪、王丽培、边爱莉、毕素芳、王国云、刘秀玲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卫生院办公室，由刘秀玲同志负责。

职  责：负责指挥协调突发公卫事件全面工作。

2.2 突发公卫事件应急防控小组

组　长：毕素芳
成　员：边爱莉、王国云、王小霞、孙静

职　责：

1.负责突发公卫事件病例登记、汇总，并及时上报突发公卫事件领导小组。

2.负责疫情的网络直报工作。

3.负责与区疾病控制中心的联络工作，指导各村的防控工作。

4.负责检测标本采集并配合疾控中心进行流调。

2.3 突发公卫事件救援队

队　长：李聪聪
副队长：王丽培
成　员：赵树祥、刘永环、宋静、李万立、高本珩、张景琪、于文静、杨炀、王丽文、刘荣波
职　责：

1.负责病员的诊断、救治、护理及医学观察。

2.负责制定危重病员的诊疗方案、组织会诊、决定转诊等。

3.负责伤病员的转运工作。

任何科室、医务人员不得拒绝因突发公卫事件所致伤员的救治。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时限和程序

报告应逐级上报。科室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立即报告防疫科，防疫科当立即或在1小时内向区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报告。

如系传染病，医务人员在报告医务部的同时应及时准确填报《传染病报告卡》。防疫科接到疫情报告后要在2小时内向区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报告，并及时网络直报。任何科室、个人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发布突发公卫事件相关信息。

四、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及指挥

我院救援队伍在接到救援指令后，要及时赶赴现场，并根据现场情况全力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在实施医疗卫生救援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开展救治，又要注重自我防护，确保安全。为了及时准确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工作，使医疗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可以在事发现场设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主要或分管领导同志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决策效率，加快抢救进程。我院急救小组要积极配合指挥,加强与现场各救援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1、现场急救。

到达现场的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迅速将伤员转送出危险区，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按照国际统一的标准对伤病员进行检伤分类，分别用蓝、黄、红、黑四种颜色，对轻、重、危重伤病员和死亡人员作出标志（分类标记用塑料材料制成腕带），扣系在伤病员或死亡人员的手腕或脚踝部位，以便后续救治辨认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2、转送伤员。

当现场环境处于危险或在伤病员情况允许时，要尽快将伤病员转送并做好以下工作：

（1）对已经检伤分类待送的伤病员进行复检。对有活动性大出血或转运途中有生命凶险的急危重症者，应就地先予抢救、治疗，做必要的处理后再进行监护下转运。

（2）认真填写转诊单提交接纳的医疗机构，并报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汇总。

（3）在转运中，医护人员必须在医疗仓内密切观察伤病员病情变化，并确保治疗持续进行。

（4）在转运过程中要科学搬运，避免造成二次损伤。

（5）合理分流伤病员或按现场医疗救援指挥部指定的地点转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诊、拒收伤病员。

3、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我院要根据情况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同时收集资料以便组织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开展卫生学调查和评价，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次生或衍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4、信息报告和发布。

我院在接到抢救指令时，迅速开展应急卫生救援工作，立即将人员伤亡、抢救等情况报告现场指挥部。我院每日需向区卫生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伤病员情况、医疗救治进展等，重要情况可随时报告。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保障

医院应当遵循“平战结合、常备不懈”的原则加强突发公卫事件救援队伍的建设，组织对救援应急队伍的培训，储备救援物资并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保证突发公卫事件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 附则

6.1  责任与奖惩

突发公卫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医院对突发公卫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作出贡献的先进科室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

对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要根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2  预案制订与修订

本预案定期进行评审，根据突发公卫事件应急救援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新、修订和补充。

6.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卫生院负责解释。

6.4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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